
商業團體分業標準處理流程 

 應備文件： 

1.業者提案函 

2.檢附 5 家以上同業

公司(商業)登記證

明文件影本。 

否(反對) 

是(無反對) 

否(反對) 

是(無反對) 

否(反對) 

是(無反對) 

是 

否 

請業者緩議或釐清 

文件是否

備齊 

主管機關 

無反對意見 

內政部受理業者提

案並函送本部辦理 

徵詢主管機關意見 

取得內政部彙整意見 

檢視彙整 

意見無反對 
請業者緩議或釐清 

預告(2個月) 

預告期間 

無反對意見 請業者緩議或釐清 

會銜內政部發布 

請業者補充 


